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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岑某搭乘同事施某的电动自行车上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身
亡。而因为岑某家属和施某签订的一份 13.8万元的赔偿协议，导致
岑某家属申请工伤赔偿遭拒。

余姚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指派律师法律援助，几经周折，前后打
了多起官司，终于将这份调解协议撤销，并取得了工伤赔偿。近日，
70多万元的工伤赔偿款已经到位。

搭同事电动车上班遭遇事故身亡
亲属因一份调解协议差点拿不到工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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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种种的法律困境，借
款人及出借人该如何防范于未
然？法官建议：出借人尽快催讨借
款，并尽可能留存催讨凭证，以免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如知晓借款
人死亡，出借人应尽早持借条等债
权凭证向借款人的继承人主张债
权。如果借款人的遗产尚未分割，
可以和其继承人协商先以遗产偿
还债务、然后再行继承；如果其遗
产已经被分割继承，可以要求继承
人在所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偿还债
务，协商不成的，及时向法院起诉，
同时可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冻结

或扣押相应财产。
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出借人死

亡的情况，并不意味着借款就不用
归还，相反，如果已部分履行，也可
能因缺乏证据而难以自证。

借款双方明确约定借款事项，
最好有基层组织、亲属或双方共同
的朋友等第三方予以见证，并在借
条上签字确认。这样，一旦日后发
生争议，更有利于法院对事实的认
定。

另外，借款双方都要保留出借
及还款凭证。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郑姗姗

之后，通过岑某所在单位
发起行政诉讼，要求余姚市社
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撤销“工
伤不予支付决定书”。

余姚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
中心发函，以该案的民事官司
存在当事人虚假诉讼，私下已
达成调解协议书，损害国家利
益行为为由，要求法院依职权
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启动再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
讨论，不予支持再审。

2021年8月23日，余姚市
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自行作
出《撤销工伤保险待遇不予支
付决定书》。

至此，关于工伤申请赔偿
的各种障碍终于逐一排除，最
终余姚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
心对岑某工伤保险待遇进行支
付。近日，70多万元工伤赔偿
款到账，经受丧失亲人之痛的
岑某家属得到了些许安慰。

记者 殷欣欣

当民间借贷遭遇一方当事人死亡，
这债务该如何处理？

法官：借款人及出借人
都要防范于未然

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如果借款人死亡了，那欠款该
找谁要呢？而如果出借人突然过世，那债权继承人又该如何主张
权利？近日，余姚法院通过两个案例进行了释法。

借款人意外去世，欠款该找谁讨？

2010年7月，张某向陈某借款
15万元，并出具借条一份，此后，陈
某多次催讨未果。2013年，张某
突然去世，其父母、妻儿继承了相
应遗产，其中主要是一套房产。

2019年陈某向法院起诉，要
求张某的5名继承人归还借款并支
付相应利息。案件审理中，张某的
父母、儿子辩称不知道有该借款的
存在，并对借条上签名的真实性存

疑。
余姚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与

张某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
效，应受法律保护。其中3名被告
虽然对案涉借款提出异议，但未提
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因被告均
系张某的继承人，且均未表示放弃
对其遗产的继承，故判决5名被告
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归还陈某借
款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法官说法 继承人在遗产价值范围内清偿借款

根据借款合同的相对性，负有
还款义务的主体是借款人，如果借
款人去世，因其家人不当然负有继
续清偿的义务，故出借人的债务有
可能不能得到全部清偿。在现实
情况下，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情况一：借款人去世了，其家
人作为继承人继承了遗产。那么，
则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
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
债务。

情况二：无遗产可供继承或者
家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
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
清偿责任。

在此情形下，作为出借人而
言，一旦借款人去世，对于其继承
人而言，面对陌生的债务，很可能
以不知情、债务已归还等理由消极
应对。而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出借
人则需要查明所有继承人，这无疑
增加了诉讼难度。

出借人过世后，借出的钱该怎么要？

2017年5月，翁某向魏某借款
10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并出
具借条。后魏某因病去世，其妻儿作
为继承人向余姚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翁某归还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庭审过程中，翁某表示其在魏
某在世时已归还全部借款，但均为
现金归还。为证明还款事实，翁某

向法院提交了书面证言一份。
余姚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

中，被告针对已还款的事实仅提交
了相关证人的书面证言，证人并未
出庭接受质证，且缺乏其他旁证印
证，难以证明其已还款的待证事
实，故判决翁某归还魏某妻儿借款
1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法官说法 债权继承人可以向债务人追讨欠款

债权属于财产权利的一种，可
以由继承人继承，继承人在继承后
可以持借条等凭证向债务人追讨
欠款。然而在此类诉讼案件中，另
一方借款人往往面临着一些法律
困境：其一为信息不对称，债权继
承人可能对于借条外的其他事实

一概不知，造成了当事人之间对借
款及归还事实的断裂，导致案件事
实无法查明。其二举证困难，因出
借人过世，则需要借款人为还款举
证，这增加了难度。即使借款人有
证人作证，但其证明效力容易打折
扣，导致败诉风险。

借款人及出借人该如何防范于未然？

家属与责任方达成调解协议

岑某生前和施某是同事，
去年5月1日，岑某无偿搭乘施
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去上班。
在一个路口，因为施某操作不
当，导致电动自行车摔翻，乘坐
在后面的岑某倒地受伤，经抢
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

施某对这起事故承担全部责
任，岑某不承担责任。

事后，在当地村委的调解
下，岑某家属和施某达成了一份
调解协议，约定施某赔偿岑某家
属13.8万元，岑某家属就此事不
再以任何理由向施某索赔。

因为这份调解协议，相关部门拒绝赔偿

之后，岑某家属通过岑某
单位向余姚市社会保险管理服
务中心申请工伤赔偿，而对方
拒赔，并作出工伤保险待遇不
予支付决定书。而这其中原因
就是那份调解协议。原来，签
订了这份协议，就意味着岑某
家属默认这个赔偿数额，放弃
了其他的权利主张。

岑某家属对此懊恼不已，
他们四处求助，找到了余姚市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指派律师郑建荣来援
助这个案子。

郑律师分析发现，根据法
律规定，这是起交通事故与工
伤竞合案件，即受害人家属可
以直接向工伤部门申请按照工
伤标准赔偿，工伤部门赔偿后
再在工伤和交通事故赔偿限额
内向责任方追偿。受害人家属
也可以向责任方直接主张权
利，如果交通事故赔偿数额大
于工伤赔偿，那么他们可以以
该赔偿为准。如果交通事故赔
偿数额小于工伤赔偿，那他们
还可以申请工伤赔偿补足两者
的差额。而工伤补差怎么补？

补多少？则不能由受害人家属
和事故责任方来定，所以，在这
之前如果双方达成了一致赔偿
协议，就意味着受害人家属认
同了协议中的赔偿金额，无法
再做其他主张。

郑律师认为，当务之急就
是撤销那份调解协议。他发现
那份调解协议内容有不合法之
处，于是双方当事人以对调解协
议有重大误解为由撤销了协议。

接着，岑某家属向法院起
诉施某，要求赔偿岑某死亡的
各项损失。法庭上，施某对原
告诉讼的事实、理由以及请求
均没有异议，但辩称经济困难，
无力赔偿。

经法院审理，最后判决被
告施某承担岑某死亡损失的
80%，共计155万余元，扣除其
已经支付的款项，尚需支付140
余万元。

而因为施某没有能力赔
偿，不履行赔偿义务，法院没有
执行到赔偿款，施某被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法院于今年
7月29日执行裁定，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

一波三折排除各项障碍，终于申请到工伤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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